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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 佈  
  

謹此提述建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九

日之有關本公司終止經營天然資源開發業務之公佈（「該公佈」）。   

 

本公司謹此澄清及更正該公佈之中文翻譯如下：   

 

於該公 佈 內第二頁 首段 內 一 句「Despite efforts so far to try to recoup the 

investments made in this business, it is difficult to realise any commercial value from the 

business as given the lackluster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government approval for exploitation.」其中文翻譯應為「儘管至今不

懈努力嘗試收回對該項業務作出的投資，惟鑑於國內疲軟的經營環境，

特別是在獲政府採礦許可方面存在困難，故難以從該項業務實現任何

商業價值。」而非「儘管至今不懈努力嘗試收回對該項業務作出的投

資，惟鑑於國內疲軟的經營環境，特別是在獲政府探礦許可方面存在

困難，故難以從該項業務實現任何商業價值。」。   

 
該公佈之英文版本毋須作出更改，且以上澄清對該公佈中文版本所載的

其他資料並無影響  。   

 
 承董事會命  

建溢集團有限公司  

鄭楚傑  

主席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月二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十一位董事組成，包括七位執行董事，分別為
鄭楚傑先生、馮華昌先生、廖達鸞先生、鄭子濤先生、鄭子衡先生、陳維翰
先生及許家保先生
士、鄭國乾先生及張宏業先生。  


